
昆明市呈贡区司法局2026年法律顾问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法律顾问经费。
立项依据

上级党委、政府文件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司法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015129405N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4楼
联系电话：67485145
法人代表：尹建华

经费来源：财政全额拨款

单位概况：呈贡区司法局是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加挂呈贡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、呈贡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牌子（区委法律顾问室与区政府法律顾问室合署办公）。在呈贡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下，主管全区司法行政工作，履行法治宣传教育、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公证及律师管理、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、行政复议等相关职能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该经费用于支付区委、区政府法律顾问各项费用，保障区委、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正常开展，统筹购买全区各单位法律顾问服务工作。
项目实施内容

项目主要用于支付给选聘律师的劳务费。具体费用采用固定报酬和按件计费的方式支付。每年固定费用在第二季度前支付，按件计费支付的，在当年年终结算，次年一季度前支付，支付标准参照《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法律服务工作报酬支付标准》执行。审查合同、协议工作报酬为3000元/件，办理行政复议为10000元/件，起草法律文书为5000元/件。
资金安排情况

2026年区司法局法律顾问经费555400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按照财政部门要求支出进度，合理安排统筹工作，适时安排支出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加强和保障区委、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。
项目绩效目标表

详见下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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